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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國內外實習計畫書  

壹、 實習動機與目標 

    鼓勵學生體驗目標職場，培養學生學術、務實致用的能力與態度，建立正確   

職場觀念，適性發展個人未來需求職能，並提升未來於職場的競爭力與適應    

力。企業亦能於實習期間觀察學生之表現，評估將來聘用之潛力，藉以儲備    

公司可用之才。 

 

貳、 實習對象 

一、本校在學生，且實習期間必須保有本校學籍，不可為休學或畢業等狀態。 

二、本校或企業要求之其他資格。 

 

參、 實習期間 

依企業規劃為主，以下為參考之時程 

一、寒假實習：每年寒假期間，並得配合實習單位彈性調整。 

二、暑期實習：每年暑假期間，並得配合實習單位彈性調整。 

三、學期實習：每年 2 月至 6 月期間或 9 月至 1 月期間，並得配合實習單

位彈性調整。 

四、學年實習：由兩個學期實習合併。 

五、境外實習：暑期或學期實習，並得配合實習單位彈性調整。 

 

肆、 實習合作機構應備條件 

一、國內： 

(1) 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2)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 設施、設備。 

(3) 最近 2 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

不在此限。 

(4) 最近 2 年無違反 「 勞動基準法 」 第 78 條或第 80 條規定處

罰、第 79 條第 2 項規定處罰逾 2 次、同一規定，依第 79 條第 

1 項處罰逾 3 次。 

(5) 最近 2 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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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

繳納，屆期未繳納。 

(6) 最近 2 年無違反 「性別平等工作法」 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

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7) 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由學校至合作機構現場評估認定 。 

(8) 經中央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未符 「專科以上

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 第 3 項 至第 6 項 條件

者，必要時，應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教學醫院提供 第 3 項

至第 6 項 違反事項之改善情形後，得作為合作機構。 

二、境外： 

(1) 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2)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3) 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

及身體健康。 

(4) 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

約。 

伍、 與企業合作的形式 

 

預計於每年 4 月舉辦「實習媒合會」，針對當年暑期及學期實習，邀請合作企業

免費至本校擺攤並宣傳，也可進一步安排現場面試，讓學生近距離了解實習企

業及職缺資訊。 

 

若有意願合作辦理的企業，請與本中心聯繫。 

 

 

實習媒合結束後，將進行實習合作機構、學校、學生三方協商簽署本校所訂之

實習合約書，內容包含合約期限、各方職責、工作項目、薪資、保險、輔導內

容、考核等資料。(本校公版請參考官網表單下載>企業合作專區)  

實 習 媒 合 會 

實 習 說 明 會 

簽 署 合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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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實習合作機構職責 

一、實習安全 

(1) 瞭解與關心實習學生學習狀況，若學生有異常或不適應，請協助通

知學校輔導教師。 

(2) 實習期間若發生意外事故、爭議或性平事件實習合作機構應主動

通知學校，並配合學校共同妥善處理。 

二、實習合約 

實習合作機構須與本校簽訂實習合約，內容包含實習時間（每日學習

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實習場所、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實習內

容、實習保險、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膳宿及交通、成績評核基準、

不適應輔導、爭議處理及合約生效、終止與解除等約定事項等。 

(本校有公版實習合約書，請參考官網表單下載>企業合作專區) 

三、實習待遇 

(1) 實習合作機構須提供實習生薪資，並符合實習當地基本工資。 

(2) 如學生實際實習內容涉及勞務付出及薪資給付，學生與實習合作機

構間成立僱傭關係，應由實習企業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如學生實

習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訓練課程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

事實，應協助辦理相關保險。 

(3) 實習合作機構負責安排各種實務訓練，唯不使學生擔任與實習內容

不相關及具危險性之工作。 

(4) 實習生每日工作不得超過 8 小時、每週至少實習 24 小時且不超過

40 小時為原則，否則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加班費。  

(5) 境外實習 

甲、 企業須提供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之住宿及膳食需求。 

四、實習機構得支付實習生機票補助(憑單據核銷)。 

五、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實習機構應與實習學生根據學生的學習狀況及實習職務內容等為學生

擬定實習計畫。 

六、實習訪視及課程評分 

因實習課程需求，實習合作機構需接受學校輔導教師或主管機關辦理

實習課程訪視及課程成績評分。 

https://ncuinternship.careercenter.ncu.edu.tw/downloa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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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常見 Q＆A 

Q1：請問有申請合作的期限嗎？                       

A1：全年開放企業申請，但建議於開始實習前 3 個月完成申請。 

 

Q2：請問有限制實習的期間嗎？                     

A2：依企業規劃，可參考 P.1 實習期間。 

 

Q3：是否需要配合系所的實習課程（學分）？               

A3：本計畫書流程皆以「實習課程」模式進行，學生若需學分得自行向學校申

請。 

 

Q4：請問貴校學生是否可以配合全職實習？                

A4：除了暑假及寒假外，原則上大部分學生於學期間需回學校上課至少一天，

建議規劃實習生每週 3 至 4 日左右至企業實習，使學生可彈性安排課餘時間進

行實習。 

 

Q5：若企業也有制式合約，貴校是否可以配合簽約?               

A5：除了配合簽訂本校合約，若經本校法務審閱無不利本校學生之處，本校可

配合再簽貴企業合約。另外也可將貴企業合約內容合併自本校合約，減少簽約

成本。 


